
汪素涵，女，硕士、副教授，放射科主任

咸宁市放射学会常务委员，市医联体理事会
专家。影像工作 26 年，对骨肌及腹部疾病诊断有
丰富经验。主持省级课题 1 项、校级课题 5 项，以
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11篇。

杨时骐，男，博士，副主任医师

湖北省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咸宁市放射学会
常委。影像工作 18 年，研究方向脑功能磁共振成
像，近几年参与国家级及省级研究课题多项，获
2018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数篇。

我科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4人，其中高级职称2人，博士1
人，硕士3人。拥有西门子64排128层螺旋CT、1.5T超导磁共
振、西门子数字胃肠及数字X线机，能对头颈部、胸部、腹部及
骨关节等全身各部位进行三维高清成像。科室全体医务人员
24 小时为病友提供全程优质服务，欢迎来电垂询：0715-
810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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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医院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院/
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三块牌子一套班子。医
院座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占地面积53.6亩，
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医院（医学院）现有职
工500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副高职称65人；
博士27人，硕士52人；二级教授4人，三级教授
4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省政府津贴专家5
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4人。

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开放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精神科、老年科、心理科、中医康
复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五官科、皮肤科、
体检中心、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
能科等临床医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MRI）、
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数字胃
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
院”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活
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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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王远鹤市长委托，我代表市政府就《咸

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

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以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以
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陆水是长江的
一级支流，是长江中上游重要的水源区、生态
屏障区。制定《条例（草案）》是贯彻中央战略
决策，加快绿色发展变革的具体行动，也是咸
宁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回应群众诉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的迫切需要

随着陆水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保
护与开发的矛盾越来越大，工业污水、生活垃
圾和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不断加剧，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呈恶化趋势，河流、湖泊生态功能
退化严重，水生态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受
到威胁。陆水流域的保护已成为全市人民广
泛关注的焦点，流域人民群众保护陆水的诉
求十分强烈。因此，制定《条例（草案）》是回
应群众诉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迫切需要。

（三）总结流域治理经验，巩固治理成果
的根本之策

近年来，我市在陆水流域治理中取得了
一定成效，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了《陆水流
域水污染防治办法》《陆水流域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陆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等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了河湖库长制的
沟通协调机制、督察督导机制、考核问责机
制、公众参与、舆论引导等机制。为了巩固综
合治理成效，有必要将改革创新的经验和成
果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化提升。同时，流
域保护工作尚存在诸多挑战，目前的综合治
理措施只能治标、难以治本，亟需制定地方性
法规以理顺法律关系、明确法律职责、强化法

律责任，破解目前流域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制
度障碍。

二、《条例（草案）》起草过程
2019年2月，市人大常委会将《条例（草

案）》列为2019年立法计划。市政府高度重
视，召开专题推进会，确定由市水利和湖泊局
牵头负责《条例（草案）》起草工作，成立了《条
例》起草领导小组、起草工作专班，制定了时
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立法起草工作的具体
任务和操作步骤。

市水利和湖泊局积极开展立法前期各项
工作，一是精心组织省内外学习考察。3月份
和7月份，市水利和湖泊局先后两次邀请市
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专程赴贵州省遵义市、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省襄阳市、丹
江口市考察学习流域保护立法工作；二是扎
实开展流域实地调研。2月份和7月份，市水
利和湖泊局一方面联合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通城、崇阳、赤壁、嘉鱼四地水利、
环境部门共同对辖区陆水流域保护情况进行
调研；另一方面安排立法起草课题组开展两
次实地调研，考察走访了位于通城、崇阳、赤
壁、嘉鱼的13个调研点；三是广泛征求各方
意见。市水利和湖泊局分别在5月份、7月
份、8月份先后三次召开立法研讨会，广泛征
求意见；四是吸收专业团队提升立法能力。
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了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为《条例（草案）》起草
服务中标商，由其负责《条例（草案）》起草、论
证、修订等工作。

2019年9月，经专家论证和市水利和湖
泊局党组集体研究，形成《条例（草案送审
稿）》，并在市政府网站、市司法局网站、市水
利和湖泊局网站同步全文发布《条例（草案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组织部
门研讨和专家论证。市司法局会同市水利和
湖泊局根据各方意见对《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作了进一步修订。2019年10月，《条例
（草案）》提请市政府常务会审议，会上提出处
理好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要进一
步明确各级政府权责关系、厘清权责边界，明
晰监督管理体系；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条

例进行修改完善。市水利和湖泊局按照上述
要求再次征求流域各县（市）政府意见和作了
部分修改，形成本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议案。

三、立法的总体思路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陆水流域

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条例（草案）》既关
注流域保护的共性问题，更针对陆水流域特
殊水情作出特殊处理，如对水安全保障、水污
染防治等重点矛盾和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解
决措施；针对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陆水水库工
程管理单位的地位和作用，聚集不同利益主
体的利益平衡，规定了更具有协同性的体制
和机制。

二是凸显流域综合立法的特色，对标正
在制订的长江保护法。流域保护与管理包括
水污染、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的生态功能等多
方面内容，《条例（草案）》以提高水安全保障
能力、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格局、强化水资源
统一高度、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相协调、推动流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发
展转型为目标，对需要规范的问题尽量规定
得明确具体，以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执行性，力
求综合性、全面性地为陆水流域保护提供法
制支撑。

三是坚持适度创新，处理好流域保护实
际与今后发展创新留有余地的关系。《条例
（草案）》结合咸宁市的实际情况，在不与上位
法相抵触的前提下，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某
些创新性需求，对咸宁市治理陆水流域过程
中的有益经验予以吸收，如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同时，《条例（草案）》
对河（湖）长制、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法尚不
明确的内容仅作原则性、基础性规定，为流域
保护相关制度今后的发展留下空间，具体管
理措施按照国家今后出台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八章六十七条，以总则

为指引，以政府监督管理为基础，以流域空间
管控与规划为抓手，有机整合水污染防治、水
资源开发与利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夯实法
律责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了适用范围

陆水河是我市境内长江中游南岸的一条
一级支流，也是湖北省注入长江的第四大支
流，流域范围涉及通城县、崇阳县、赤壁市、嘉
鱼县，全长192公里，流域面积3947平方公
里。《条例（草案）》结合陆水流域自然地理、社
会经济、环境保护实际情况，参考其它法规表
述方式，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
域内陆水河自发源地通城县幕阜山北麓起至
嘉鱼县陆溪镇洪庙汇入长江口的干支流汇水
面积内的水域和陆域”。

（二）明确了流域保护的责任体系和工作
机制

一是明确了政府主体责任。《条例（草
案）》首先在总则对政府责任作出原则性规
定，规定陆水流域保护由各级政府统一领导，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落实财政保
障；二是细化了主管部门职责。为避免权责不
清，《条例（草案）》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细化
了水行政、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在流域保护工
作中的具体职责；三是明确了村（居）委会应协
助政府及主管部门做好辖区内的流域保护工
作；四是设立系统性管理机制。鉴于流域保护
执法的重要性，为避免多头执法、交叉执法，规
定了河（湖）长制、协商会商、部门联动、联合
执法等机制，有利于加强区域和部门协作，形
成保护合力，切实提升保护实效。

（三）明确建立健全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制度

《条例（草案）》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
适应并保障国家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需要，
规定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流域
的保护开发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流域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落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要求。为了便于有效管理，从资源利用的角
度，将水域划分为不同用途的水功能区，对各
功能区内建设开发利用等作出了禁止性规
定，为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提
供了依据。

（四）健全水污染防治的系统措施
《条例（草案）》根据陆水流域保护的特

点，将水污染防治作为规范重点，单独设章。
一方面，贯彻上位法的精神与内容，遵循源头

治理和系统治理的思维，对流域内主要污染
源的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
染、水产养殖污染、生活污水与垃圾污染等问
题进行了细化规定。另一方面，结合陆水流
域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设计，如拟定氨氮、化
学需氧量等流域重点水污染物总量削减和控
制指标；严格规范畜禽规模养殖活动及废弃
物处理；确保陆水入长江水质符合流域交界
断面水质标准。

（五）加强对涉水资源开发的监督管理
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是推进流域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规范在陆水流域
范围内的开发行为，实现对水资源进行合理
利用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条例（草
案）》强调陆水流域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以及取
水许可制度，并根据流域规划和水中长期供
求规划进行水量调度。此外，政府应当依法
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加强岸线保护，对旅游经营、采砂、工程建
设等开发利用活动实行严格管理。

（六）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制度
为落实长江生态保护与修复要求，《条例

（草案）》强化了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理
念，着眼于“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视角，
坚持“保护与修复相结合、自然恢复与人工修
复相结合”。规定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多
元化生态修复和保护措施，对水土流失治理、
生态隔离带的划定、河道整治保护、湿地生态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体内容作出相应
规定。

（七）严格法律责任
《条例（草案）》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用重典治理环境违法行为的部署，对流域监
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作出规
定，且建立了行政处分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机
制。并将可能造成水污染、影响资源保护和
利用的行为作为法律责任追究的重点，对擅
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废物，擅自倾倒、堆
放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
责任。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一审稿）
一并提交，请予审议。

（上接第六版）
第五十七条 流域河道整治应当注重防

洪安全、水生态安全以及水环境的改善和维
护，保持河流自然流向和河道自然形态，保障
水域面积。

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河道保洁长效机制，定期对流域河道、湖泊以
及水库进行清淤疏浚和水面漂浮物、有害藻
类的清理。

清理的淤泥、漂浮物和海藻类等应当进
行无害化处理。

第五十八条 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湿地公
园建设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生态环境、自
然资源和规划、水行政、农业农村、住房和城
乡建设、文化和旅游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共同做好湿地公园的管理工作。

禁止擅自占用、征用湿地公园的湿地。
因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征用、占用湿地公园湿
地的，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办理相

关手续。
第五十九条 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保护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生态环境
和生态系统，禁止猎取、捕杀、采集和非法交
易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在水生动物繁殖及其幼苗生长季节
的重要区域和洄游通道设立禁渔区，确定禁
渔期。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禁渔区内和禁
渔期间进行捕捞和爆破、采砂等水下作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水域范围内进行
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捕捞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已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一条 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

负有流域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
监察机关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编制流域综合规划、专项规
划和水功能区划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规划、
区划、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等的
要求，批准对流域内各类涉水资源进行开发
利用的；

（三）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
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未依法履行有关公示、公布、公开职
责的；

（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不当利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行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

三款规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或
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
标准，由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
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市、
有关县（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
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
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内水上运
输剧毒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属于国家规定禁止
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由市、有
关县（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
定，擅自开工建设涉水工程造成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由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
定，开发和利用陆水流域岸线不符合岸线保
护开发规划，或者不依法兴建等效替代工程、
采取其他功能补救措施的，由长江流域管理

机构或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长江流域管理
机构或者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
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第
二、三项规定的，由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
水行政或者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依照职
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既不恢复原状也不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的，市、有关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或
者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可以代为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
人承担。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

施行。

关于《咸宁市陆水流域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
—— 2019年10月30日在咸宁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肖天树

赤土拍卖P（2020）08-1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赤土拍卖P（2020）
08-1号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
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拍卖P（2020）08-1号；（二）
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区北山大道
南侧；（三）出让面积：46533.46平方米（合69.8亩）；
（四）容积率：<2.5；（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六）出让
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16987.74万元；（九）交易结果：流拍；
（十）公告时间：2020年4月28日至2020年5月1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5.20；（十二）受让人：无。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1日

赤壁市P（2020）07-1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赤壁市P（2020）
07-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
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市P（2020）07-1号；（二）宗
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区北山大道南
侧；（三）出让面积：47405.89平方米(合71.11亩)；（四）
容积率：＜2.2；（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六）出让年
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七）供地方式：拍卖；（八）
起始价：17212.18万元；（九）交易结果: 流拍；（十）公
告时间：2020年4月28日至2020年5月19日；（十一）
拍卖时间：2020年5月20日；（十二）受让人：无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1日

本报讯 通讯员何浩、周象明
报道：蒲圻办事处斋公岭纸厂小区
现有居民562户，2248人，起先是
典型的“三无”小区。2019年6月，
任敏上任斋公岭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后，迅速从四个方面抓好小区党支
部建设，短短半年时间，小区党组织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建立健全小区党组织。成立纸
厂小区党支部，及时选配一名工作
热情高，办事能力强的党员担任小
区支部书记，同时，配齐配强支部班
子成员。疫情防控期间，全体老党
员协助社区疫情防控人员，及时劝
阻小区居民“不外出、不聚集、不冲
卡”，协助社区搞好防控消杀。

完善小区党员活动中心。投资
5万余元，对纸厂原老旧房屋房进

行维修改造；添置了必需的活动设
施，规范了健身修心学习教育的氛
围；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社区
党总支把活动开展到小区，通过主
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党与居
民的距离。

提高党支部的办事效率。小区
居民反映休闲活动场所，晚上没有
灯光，小区党支部通过多方努力，及
时添置了两盏太阳能路灯；疫情防
控期间，办事处党委发布捐款的通
知后，小区全体党员居民踊跃捐
款。退休老职工邱克勤，因病瘫痪
在床，小区开始捐款后，他不能及时
到现场捐款，便打电话给小区说：

“我是一名党员，我没有参加疫情防
控工作，我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捐
300元表达我的心意。”

蒲圻办事处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

“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湖北
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时期，是乘势开启
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市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也
是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疫后重振、加快推动咸宁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打造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和转型发展
示范区、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关键期。

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编制咸宁“十四五”发展规
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开放编制
规划，广泛汇聚民智、民意，做到重大决策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咸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开展“诚邀
您为咸宁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言献策活动”，诚挚邀请
社会各界人士为咸宁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出谋划策，共
同谋划咸宁未来。

建言献策活动从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对您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并在编制咸宁市

“十四五”发展规划时参考吸纳。
您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与我们联系：
1、通信地址：咸宁市银桂路9号咸宁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综合规划科。邮政编码：437000。
2、电子信箱：xnfgwzhk@163.com。
3、门户网站：在咸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

（http://fgw.xianning.gov.cn）的显著位置，点击“咸宁
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言献策”。

联系人：胡波 电话：0715—8895181
期待您的智慧与建议！

咸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5月21日

诚邀您为咸宁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言献策

遗失声明
咸宁市咸安区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郑礼光遗失鄂L1B200号车辆道路运输证，证

号：421202012155，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大众食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8549158-8，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大众食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22322196210290029，特声
明作废。

刘时俊遗失赤壁市鼎好电脑城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2600103240，特声
明作废。

湖北和宇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编号：4212811807160103-SX-017，特声明
作废。

湖北和宇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建筑工程规划许
可证，编号：建字第2018028号，特声明作废。

湖北和宇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湖北省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编号：鄂赤房开（2019）009号，特声明作废。

孙新伙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22302600134631，特声明作废。

罗厚光遗失咸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购房票据6张，号码：00070146（定金，金额30000
元）、00070145（定金，金额30000元）、00070314
（首期，金额 351993 元）、00070313（首期，金额
376019 元）、00070314（二期，金额 891318 元）、
00070313（二期，金额947379元），特声明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